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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災害防救會報 113 年訪視行政院相關部會

災害防救業務綱要計畫 

壹、 依據 

一、 災害防救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應

執行督導考核中央及直轄市、縣(市)災害防救相關事項。 

二、 109 年 8月 4日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第 42次會議院長兼召集人

裁示：現在國際局勢變化很快，行政院(以下簡稱本院)災害

防救辦公室應視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及災害等相關議題，請

各業管部會及學有專精的委員、學者專家給予指教，相關作

業也請一併列入準備及討論。 

貳、 目的 

一、 策進災害防救業務計畫：邀請專家學者協助檢視災害防救業

務計畫有關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重建 4 階段內容，並納

入下階段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修正參考。 

二、 強化災害防救工作執行成效：透過訪視過程瞭解各中央災害

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以下簡稱災害業務主管機關)及中央災害

防救業務相關機關之各項災害防救施政作為，以精進災害防

救工作執行成效，強化政府整體災害防救效能，提升災害應

變能力。 

三、 降低災害風險與損失：發現問題，提供對策建議，作為災害

業務主管機關減少災害損失與降低災害風險等相關政策擬定

之規劃參考，並提供未來災害防救策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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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辦理機關 

一、 指導機關：本院。 

二、 訪視帶隊官：由本院督導災害防救政務委員或指派適當層級

人員擔任。 

三、 訪視小組：由下列機關(單位)代表與學者專家共同組成，專

家學者(以 4 位為原則)、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及國家災害防

救科技中心，並視受訪視機關適度調整訪視參與單位及人數。 

（一）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專家學者、本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

委員會專家學者或相關領域聲譽卓著之專家學者(前

述專家學者均由受訪視機關推薦並邀請)。 

（二） 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三）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四）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及災害防救業務相關機關。 

肆、 訪視期程及對象 

一、 訪視期程：訂於本計畫函頒日起至本(113)年 9 月期間實施，

考量各種災害類別整備工作差異性，得由受訪視機關擇定適

當日期實施；訪視期間如遇重大活動或災害應變時，得另行

調整時間。 

二、 受訪視機關：經參考近年災例、時事、災害風險、災害防救

業務計畫編修時程及監察院或審計部調查關切相關災害防救

事項等因素，本年受訪視機關說明如下： 

（一）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內政部主管之「火災」

和「爆炸」、經濟部主管之「工業管線」災害、交通

部主管之「空難」災害、核能安全委員會主管之「輻

射」災害等 5 類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之災害業務主管機

關為受訪視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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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央災害防救業務相關機關：經濟部所屬產業園區管

理局、交通部所屬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及國家

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所屬科學園區管理局等 3 個中央轄

管特區管理機關為受訪視機關。 

（三） 訪視機關同為災害業務主管機關及中央轄管特區管理

機關時(如：交通部、經濟部)，爰訪視主管災害防救

業務及訪視中央轄管特區之兩場訪視作業，可視需求

併同場次辦理。 

 

  



第 4頁 

 

伍、 實施方式 

一、 訪視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受訪視機關應有部會層級專責對口單位，同時依主管之

災害類別，分別辦理「災害防救業務策進作為會議」及「災

害防救業務實施情形現地訪視」等 2項目，說明如下： 

（一） 災害防救業務策進作為會議： 

1. 由受訪視機關次長以上層級長官擔任主持人。 

2. 請受訪視機關就本院指定之災害防救業務計畫編修情

形、年度預算規劃情形、督導及備查所屬機關及公共

事業編修災害防救計畫情形、相關災害整備措施、災

害應變中心(緊急應變小組)機制、開設、運作情形及

依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3 大基本方針、19 項策略之規劃

推動情形等進行簡報(簡報大綱如附件 1)。 

3. 賡續請訪視小組給予指教，並與各災害防救相關部會

進行建議及意見交流，俾作為後續修訂災害防救業務

計畫之參考。 

4. 請受訪視機關詳實紀錄並擬定相關建議之精進對策。 

（二） 災害防救業務實施情形現地訪視 

為實地瞭解災害防救業務推動現況，就有關該類災害

減災、整備、應變、復原重建之災害防救重要施政成果進

行現地參訪，以瞭解該機關(單位)防救災整備情形及未來

精進方向。 

1. 訪視對象 

(1)指定所屬機關(或公共事業)：請受訪視機關視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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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至少指定 1 處以上所屬機關(或公共事業)進行

現地訪視，以瞭解受訪視機關督導所屬機關(或公

共事業)編修、執行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成效及相關

災害減災、整備、應變與復原重建情形。 

(2)該類災害相關之機關(場所)：由受訪視機關安排，

以能呈現災害防救工作執行現況、重要施政成果及

精進策進為主要訪視範圍，並經本院同意者。 

2. 訪視程序 

(1)書面資料：受訪視機關於會場陳列相關訪視重點

(如附件 2)之書面資料，得發揮在地特色，輔以防

災宣導、器材展示、防災經驗分享等多元方式呈現，

並請指派適當人員協助說明。 

(2)訪視簡報：就執行災害防救業務推動成效、推動相

關災害防救減災、整備、應變與復原重建等執行情

形函送簡報資料(簡報大綱如附件 2)，本院災害防

救辦公室得視需要邀請受訪視機關討論相關內容。 

(3)現地訪視：由受訪視機關引導訪視小組進行訪視，

並提供訪視項目相關資料供訪視小組瞭解實際管理

與運作及精進策進等情形。 

(4)意見交流：由訪視小組及專家學者就訪視所見之優

缺點及建議事項進行雙向意見溝通與經驗交流。 

(5)訪視紀錄：請受訪視機關詳實紀錄並擬定相關建議

精進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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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訪視中央災害防救業務相關機關： 

為實地瞭解中央災害防救業務相關機關所屬機關(含中央

轄管特區管理機關)之災害防救業務推動現況，受訪視機關應

有部會層級專責對口單位，就各類災害減災、整備、應變、

復原重建之災害防救重要施政成果進行「災害防救業務實施

情形現地訪視」，以瞭解該機關(單位)所屬機關之防救災執行

情形及未來精進方向，說明如下： 

（一） 由受訪視機關指派技監、參事、司（處）長或簡任第

十二職等以上層級長官擔任主持人。 

（二） 訪視對象：請受訪視機關視行程規畫安排至少指定 1

處以上所屬機關(含中央轄管特區管理機關：如交通

部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

司、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及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管理之新竹、中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等)進行現

地訪視，以瞭解受訪視機關督導所屬機關編修、執行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成效、相關災害減災、整備、應變

與復原重建情形。 

（三） 訪視程序 

1. 書面資料：受訪視機關於會場陳列相關訪視重點(如附

件 2)之書面資料(如中央轄管特區管理機關訂定之災害

防救業務計畫、緊急應變計畫、災害防救作業手冊、

通報連絡機制或通報清冊、避難收容處所、製作防災

地圖及與鄰近區域之軍方、海巡單位、醫療機構、警

政單位等相關災防單位簽訂支援協定等)，得輔以防災

宣導、器材展示、防災經驗分享等多元方式呈現，並

請指派適當人員協助說明。 

2. 訪視簡報：就執行災害防救業務推動成效、推動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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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防救減災、整備、應變與復原重建及監察院或審

計部調查關切相關災害防救事項等執行情形，函送簡

報資料(簡報大綱如附件 2)，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得視

需要邀請受訪視機關討論相關內容。 

3. 現地訪視：由受訪視機關引導訪視小組進行訪視，並

提供訪視項目相關資料供訪視小組瞭解實際災害管理

與運作及精進策進等情形。 

4. 意見交流：由訪視小組及專家學者就訪視所見之優缺

點及建議事項進行雙向意見溝通與經驗交流。 

5. 訪視紀錄：請受訪視機關詳實紀錄並擬定相關建議精

進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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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訪視應辦事項： 

一、 訪視前： 

（一） 本計畫函頒後 1 個月：本計畫函頒後 1 個月內，請受

訪視機關協調合適訪視場地、規劃、安排交通接駁及

協助相關行政事宜後，函報本院訪視日期、地點及議

程等規劃事宜，期間如遇特殊情形需調整訪視日期，

請於訪視前 7週，函報本院更正訪視日期。 

（二） 訪視前 1 個月：為利訪視作業順利，請受訪視機關於

訪視前 1 個月邀請本院及相關單位辦理行前場地勘查

作業；另函送「策進作為會議」及「現地訪視」簡報

資料，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得視需要邀請受訪視機關

討論相關內容。 

（三） 訪視前 2 週：為利訪視人員瞭解受訪視機關災害防救

規劃與執行成果，請受訪視機關於訪視前 2 週函發會

議通知單，並檢附最新版災害防救業務計畫與「策進

作為會議」及「現地訪視」簡報等會議資料，俾利訪

視小組成員先行檢閱。 

（四） 訪視前 1 週：請受訪視機關於訪視前 1 週將細部訪視

行程表、場地及交通資訊(含圖說、引導動線、交通

接駁等)、專家學者名冊(含照片、學經歷及專長領

域)、預定與會出席人員名單及聯絡窗口等相關資料

電子檔，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本院承辦人彙整。 

二、 訪視後： 

（一） 訪視後 3 週內：受訪視機關應將訪視小組成員、學者

專家相關建議及會議紀錄函送與會機關(單位)。 

（二） 訪視後 2 個月內：受訪視機關應將災害防救業務訪視

成果報告(含會議紀錄及現地訪視資料等，如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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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關建議精進改善對策對照表函送本院。 

三、 訪視成果： 

（一） 各受訪視機關所送災害防救業務訪視成果報告，將上

傳至於本院中央災害防救會報網站。 

（二） 針對訪視小組及專家學者之相關建議及精進對策，將

視需要請各受訪視機關適時於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或

會報進行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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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經費來源 

一、 受訪視機關辦理訪視作業時，提供所需膳食供應、交通接駁、

文書製作及訪視小組專家學者出席費用(含交通費)等費用，

得由本院年度相關預算檢據支應，各項經費支用收據開立受

訪視機關檯頭，訪視結束後由受訪視機關辦理核銷作業後，

並函送經費分攤表及收款收據供本院作為撥款結報依據，以

新臺幣 5萬元為上限。 

二、 訪視小組、各災害防救業務主管(相關)機關參與人員差旅費

用，由各機關年度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捌、 預期成效 

一、 訪視小組及專家學者相關建議與訪視成果，可作為受訪視機

關後續修訂災害防救業務計畫之參考。 

二、 強化受訪視機關災害防救業務經費編列及執行推動能見度。 

三、 協助受訪視機關公共事業之指定更加明確化。 

玖、 獎勵 

一、 受訪視機關參與訪視之局處業務主管及承（協）辦人員依實

際參與情形，由各受訪視機關依權責辦理獎勵。 

二、 參與本計畫實施之現地訪視機關得按所屬業務執行情形，自

行核發所屬訪視人員及業務執行人員行政獎勵。 

三、 指導機關得依本計畫及推動成果辦理專案敘獎。 

壹拾、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發函修正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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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災害防救業務策進作為會議簡報大綱(訪視重點) 

項目 參考內容 

一、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編修情形 

1. 編修時有否依災害防救基本計畫之 3 大基本方針及

19項策略目標訂定。 

2. 計畫修訂期程符合業務計畫審議程序。 

3. 業務計畫與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聯結性。 

4. 過去 2年內計畫落實執行之成果及檢討。 

二、災害防救年度經費

編列情形 

1. 該類災害(如：風災)之過去 2年內經費編列情形。 

2. 該類災害(如：風災)之過去 2 年內相關經費運用說

明。 

3. 該類災害(如：風災)之過去 2 年內統計彙整分析情

形。 

三、災害防救業務推動

情形 

1. 該類災害(如：風災)之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重

建 4階段推動情形。 

2. 該類災害(如：風災)之減少災損與傷亡情形。 

3. 該類災害(如：風災)之境況模擬與潛勢圖資相關內

容。 

4. 該類災害(如：風災)依災害防救基本計畫 3 大基本

方針、19項策略之規劃推動情形。 

5. 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督導、備查所屬機關及指定

公共事業機關與編修災害防救計畫情形。 

6. 與直轄市、縣(市)政府支援協作推動災害防救業務

情形。 

四、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緊急應變小組)機

制 

1. 所訂定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緊急應變小組)作業要

點與相關作業流程。 

2. 檢討運作機制。 

3. 前進協調所運作機制。 

4. 對外揭露災害訊息、災時新聞處理機制。 

五、災害防救業務推動

亮點、創新及策進

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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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災害防救業務實施情形現地訪視簡報大綱(訪視重點) 

項目 參考內容 

一、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編修情形 

1. 計畫審查及備查程序。 

2. 召開計畫編修會議，審查機制落實情形。 

3. 各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勾稽情形。 

4. 與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聯結性。 

二、災害防救業務推動

情形 

1. 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重建 4階段推動情形。 

2. 未來規劃之例行工作重點、中長程計畫、分配執行

預算及策進重點。 

3. 具體措施、辦理期程及經費來源。 

4. 監察院及審計部調查關切相關災害防救事項。 

5. 與鄰近區域之軍方、海巡單位、醫療機構、警政單

位等相關災防單位簽訂支援協定辦理情形。 

三、推動相關災害防救

整備、演練情形 

1. 防救災演習、訓練及宣導（類型、頻率、參與度、

成效）。 

2. 各項災害整備情形(災害潛勢及防災地圖、疏散撤離

機制、收容安置作為、物資整備規劃、關於弱勢族

群防救災對策)。 

3. 災害應變工作執行狀況(災情通報、災害應變中心或

緊急應變小組開設、人員進駐及運作協調機制)。 

4. 網站防災資訊建置及揭露情形。 

四、災害防救業務推動

亮點、創新及策進

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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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災害防救業務訪視成果報告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 

○○年訪視○○○○災害防救業務

成果報告 

 

 

 

 

 

 

 

 

○○○(機關全銜) 

○○○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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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附件 2、會議記錄 

三、 附件 3、策進會議簡報及現地訪視簡報 

○○機關(單位)訪視小組意見及回覆表 

訪視日期：○○○年○○月○○日 

機關 

(單位) 
訪視建議 回覆意見 

○○○

委員 

(一)……。 ○○○機關(單位)： 

……。 

(二)……。 ○○○機關(單位)： 

(1) ……。 

(2) ……。 

○○○機關(單位)： 

(1) ……。 

(2) ……。 

○○○

機關 

(一)……。 ○○○機關(單位)： 

……。 

(二)……。 ○○○機關(單位)： 

(1) ……。 

(2) ……。 

主席 

(一)……。 ○○○機關(單位)： 

…… 

(二)……。 ○○○機關(單位)： 

(1) ……。 

(2) ……。 

 

 

 

 


